
                                                                                      

  

 

 

证券代码：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6-103 

 

关于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 

拟参与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人寿”或“乙方”）为引进

资金扩大经营规模，实施于2016年9月18日召开的中融人寿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定向增发80,000万股股份的增资扩股方案。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中天城投”）为进一步推进公司大金融战略布局，实现大金

融战略和“金融全牌照”目标的重要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现经友好协商，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联合铜箔”或“甲方”）拟与中融人寿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

(以下简称“本协议”),参与认购中融人寿12,566万股股份。 



                                                                                         

 
 

                                                                        

（二）批准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联合铜箔拟参与中融人寿增资事项已经 2016 年 9月 19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 50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签署相关法律文书、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事宜。本

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

已经中融人寿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尚需报中国保险监管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保监会”）等有权部门批准。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1,469,378,984 元人民币 

（三）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湖镇罗口顺 

（四）法定代表人：石维国 

（五）主要经营范围：成套铜箔技术的研制；房地产投资、开发；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六）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中融人寿本次拟增发80,000万股股份，新增权益资本400,000万元,增资完

成后注册资本由50,000万元增加到130,0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拟以

货币资金出资62,830万元认购12,566万股。 

中融人寿成立于2010年3月26日，基本情况如下： 

（一）公司名称：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三）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号楼 17层 1701-01 

（四）法定代表人：陈晓红 

（五）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六）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 

1.中融人寿现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 

（万股） 

股份占比 

（%） 

1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20 

2 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 10,000 20 

3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000 16 

4 中润合创投资有限公司 7,800 15.6 

5 宁波杉辰实业有限公司 5,000 10 

6 深圳市力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800 7.6 

7 霍氏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200 4.4 

8 丹宁申宇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1,600 3.2 

9 神力集团有限公司 1,200 2.4 

10 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 400 0.8 

 合计 50,000 100 

注：联合铜箔是贵阳金控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贵阳金控与中融人寿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2.本次中融人寿增资80,000万股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所持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 

所持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 

1 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0 0 24,700 19 

2 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 10,000 20 22,566 17.36 

 小计 10,000 20 47,266 36.36 

3 其他股东 40,000 80 82,734 63.64 

 合计 50,000 100 130,000 100 

    贵阳金控将直接持有和通过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中融人寿注册资本 130,000 万股的 36.36%股权。 

 

（七）中融人寿主要财务指标： 

经审计，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融人寿资产总额为 3,903,992.12 万

元，负债总额为 3,718,208.17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0，净资产为 185,783.95

万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185,783.95 万元，营业利润为 14,977.42 万元，

净利润为 19,089.76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219,154.28万元。 

（八）成交价格: 中融人寿根据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

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项目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经评

报字【2016】第043号）为基准，协商确定以每股5元拟增发80,000万股股份，

新增权益资本400,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由50,000万元增加到130,000

万元。联合铜箔本次拟以货币资金按照每股人民币5元的价格出资112,830万元，



                                                                                         

 
 

                                                                        

认购中融人寿增发的12,566万股，占中融人寿增资后注册资本的17.36%。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入股 

根据乙方增资扩股工作计划，甲方按照每股人民币5元的价格认购乙方本次

增资中的12,566万股，共计￥62,830万元（大写：陆亿贰仟捌佰叁拾万元整）。 

（二）支付方式 

甲方于2016年9月22日前，将全部认购资金以货币的形式一次性支付到乙方

指定账户。如果甲方未能按时缴付投资款，自动丧失投资乙方的资格，并且甲

方应按照认缴资金总额的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全部

损失。 

（三）声明和承诺 

1. 甲方将根据乙方提出的要求和期限提供本次认购乙方股份所需的全部

文件和资料，并且保证所提供文件和资料的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性。如果

甲方未能及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则视为甲方自动放弃认购权利。 

2.作为股东，甲方承认乙方的公司章程，承担与认购股份相应的责任，享

有与认购股份相应的权益。 

3. 在保监会批准乙方本次增资扩股方案并确认甲方投资入股资格后，如果

甲方终止对乙方增资入股，甲方在此不可撤销地承诺承担违约责任，按甲方应

认缴资金总额的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4.如保监会未批准本次增资扩股方案或未确认甲方投资乙方的资格，本协



                                                                                         

 
 

                                                                        

议自动终止，乙方应自收到保监会做出的上述认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甲方

已经实际支付的认购资金本金退还甲方，双方均无须向对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其他约定 

1.本协议正本一式八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其余各份用于报送有关政府

部门，各份正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一经签署，任何一方不得单独解除。本协议的任何修订均必须采

用书面形式，在修订协议签署生效前，原协议依然有效。 

五、资金来源 

联合铜箔拟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中融人寿增资事项。 

 

六、本次交易事项的合理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看重的是中融人寿资质牌照及保险行业、以及

其未来的良好经营发展预期。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未来长期发展，获取优

质大金融基础资产，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七、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参与中融人寿本次增资事项，将实现公司大金融产业“金融全牌照”

战略目标的实质性推进，符合公司传统产业与金融业双向融合发展趋势，将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促进产融资源协同发展，倾力推进大金融战略布局，提升公司

综合竞争力。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对保险公司实施有效

监督，防范保险公司经营风险，支持保险公司建立独立、完善、健全的公司治

理结构，保护保险公司、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二）风险提示 

1.本次联合铜箔参与中融人寿增资事项需报保监会等有权部门批准，能否

获得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由于贵阳金控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为贵阳金控全资子公司，若

本次中融人寿增资事项实施后，上述两家公司合计持股 36.36%，根据《保险公

司股权管理办法》及《保险公司收购合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贵阳金

控及联合铜箔参与中融人寿增资事宜，需经保监会等有权部门批准，能否获得

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3. 若本次参与认购的股东未能最终全额缴纳认购款项，对于其未能成功认

购的股份，参与认购的其他股东有可能进一步认购，则本次增资事项的最终认

购数量及成交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4. 本次交易由于企业文化差异、业务经营理念、团队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可

能导致标的公司增资后整合效果低于预期。因此，本次交易事项的效果能否达

到预期，具有不确定性。 

5.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规

定，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就关于本次交易与我们进行了事前沟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

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本次拟参与认购中融人寿增发股份并签

订相关协议的文件，本次事项的相关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

原则，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方案合理、切实可

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据此，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事项。 

 

九、其他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及其他

重大事项，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对公司当前主业未来的发展不

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等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并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50 次会议决议； 

（二）中天城投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50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